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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

114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報紀錄 

 

壹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7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 時 0 分 

貳、 地點：行政大樓 2 樓秘書室 

參、 主席：吳校長俊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文書組長施永健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詳簽到單 

伍、 各處室報告(重點摘要) 

一、教務處：  

(一) 英文科鄭 O 蓁老師下學期將請侍親假，相關代理老師簡章已公告，且已與陳 O 槿老

師做預約後備。 

(二) 賴 O 靜老師將於 1 月 23 日帶高二數理班學生，前往南科實中參加成果發表會，由學

習歷程檔案計畫經費支應。 

(三) 1 月 30 日將由校長與游 O 君老師，帶領雙語班學生前往立法院，參加 AIT 辦理之

「國際交流合作 共榮共融」活動。 

(四) 學測考試將於 1 月 17 日至 19 日舉行，考場在台南女中。 

(五) 明天中午 12 時，將在簡報室開實驗班課程會議。 

 

二、 學務處： 

(一) 近日巡堂發現教學大樓四樓與五樓，班級西北側窗戶未裝窗簾部分，已有部分班級

自行貼上紙張，除不美觀外，也不易觀察教室內狀況，應儘速研議改善方式。 

(二) 107 班導師鄭 O 蓁下學期申請視侍親留停，該班導師人選已徵得陳 O 鴻老師同意接

任，將另行簽辦。 

(三) 回應校長信箱反映：高二啦啦隊競賽練習場地借用，應以體育課為優先使用，非已

先借用為主。 

 

三、 校安中心：無。 

四、 總務處：無。 

五、 輔導處：無。 

六、 圖書館：無。 

七、 主計室：無。 

 

八、 人事室：公務人員考績會議，將於本周五或下周一辦理，因為須於1月13日前回報國

教署，會後請各主管將考績表帶回評分，最晚周四下班前送達人事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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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秘書室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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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提案討論：無。 

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捌、主席指示事項： 

(一) 代理(課)程師資尚未補足，請持續招聘；下學期班級排課，請教務處多加費心。 

(二) 教學大樓四樓與五樓部分班級西北側窗戶裝置窗簾部分，請學務處先邀請班級學

生，進行溝通確認實際需求。 

(三) 有關高二啦啦隊競賽前練習場地借用，以不妨礙場地原上課功能為原則。依教務處

教學正常化要求不應借課練習，故應以各班自主學習時間與班級活動時間進行練

習。請體育組同仁於競賽前一週或兩週，暫勿安排活動中心內課程。另為避免場地

借用衝突，屆時將請學務處製備調查表單，供各班導師填寫借用時段，以利安排各

班練習時程。 

高一健康操練習，也請體育組同仁列入教學計畫表，作為校運會準備工作之一。 

(四) 請總務處續訂本(115)年報紙，送圖書館供全校閱覽。 

(五) 請總務處注意「活動中心旁周邊場地整理」進度控管。 

 

玖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20 分。 


